关于对《石桥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起草说明

现就关于《石桥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以下简称《方案》）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目的
为切实加强石桥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改变“重建轻管”现状，加强建后管理和养护，进一步提升农田水利设施的运行质量和使用效益。
二、法律依据
依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豫发改价管〔2023〕244号关于做好第三监管周期河南电网输配电价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水利厅、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文件，豫农文〔2022〕405号关于规范农业机井灌溉用水收费工作的通知，制定本制度。
三、起草过程
石桥镇于3月5日召开相关人员会议，就石桥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情况进行了研究，要求制定相关制度，切实发挥好农田水利设施，保障好群众用水用电。
四、主要内容
（一）管护范围
截止当年不满10年（含）的已建农田水利设施（包括使用各级财政资金建设的机井、泵站、水坝及配套输排水、高低压电力设施、机电设备、井堡井房，灌、排水沟渠等）。
超出10年周期的已建农田水利设施，由所在镇、村、组按照具体实际使用情况，决定是否需要继续组织管护。
（二）管护主体
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高标准农田，流入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管护主体，村民委员会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签订项目管护合同，明确管护责任，及时对管护情况开展监督；承包地经营权未流转的高标准农田，所在村民委员会为管护主体。
（三）管护模式
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及工程设施特点，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管护模式。
1、专职管护模式。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推荐，公开委任管护人员。
2、流转管护模式。已规模流转的高标准农田、一般耕地，由流入方种地大户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管护。
（四）管护标准
农田水利工程及配套设施要定期检查,确保井、泵、井（堡）房、管道、井台、出水口、配电等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渠道、排水沟应及时疏浚,保持通畅。
1、机电井，高、低压供电正常，线路接线规范，安全措施到位，机井保护装置和出水口保护装置保持完好，机井潜水泵正常工作能出水，逆止阀、泄气阀、法兰盘、水计量装置运行正常，地埋管道畅通，出水口给水栓无损坏，无跑冒滴漏，门锁、管护责任牌安装到位。
2、裸井，机井无淤积，井台、井盖保持完好，出水正常。
（五）管护组织和职责
村民委员会对全村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工作负总责，负责建立管护制度、落实管护经费以及维修基金的提取、使用和监管等工作。
1、村民委员会为各村落实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主体，具体负责辖区内农田水利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管护工作，管护人员按0.68元/度收取电费（内含管护费用）。农田机井严格落实“一长两员”机制，“井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管护员”由村级确定，每村确定若干名“管护员”，明确管护职责和范围。村级管护员可由村干部兼任，也可从本村现有公益岗位、村级用水服务站水管员、无职党员、群众代表等有劳动能力、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具备农业设施、智能手机操作常识的人员中优选，管护人员确定后，由村民委员会统一审核，最终确定人员。
2、已规模流转并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涉农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该流转土地区域内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工作，管护资金由新农主体自筹自支，并接受村级监督管理。
（六）管护措施
1、在工程设施质保期内，发现质量问题或运行故障的，由村管护员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检修、整修。质保期满后，出现故障或损毁的，简易故障由村管护员负责维修；技术难度大、重大故障或严重损毁需要资金量大的，由村委商议后解决。
2、村管护员定期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巡检，闲时每月不少于2次，灌溉设施每月至少启动试运行1次，忙时每天至少巡查1次，巡检活动与管护人员补助挂钩。对巡查发现的设施毁坏、功能障碍及安全隐患问题及时维修。
3、村管护人员由村委负责受理群众反馈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对一般性问题，原则上在2个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快速排除故障；对暂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要做好解释说明，并在2天内解决；对涉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因工作疏漏造成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bookmark: _GoBack]4、所有村民都有爱护、制止、检举损害农田水利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原则上农户或新农主体对自己承包或租赁地中的水利设施负管护义务，因机械作业或人为故意损坏的，按照“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由损坏者予以修复或支付维修费用。
